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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濱管理局擬一年內定框架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【本報訊】立法會昨日通過動議，要求政府成立法定機構，統籌全港各區海濱的規劃管理。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表示，當局已啟動探討工作，希望能在任內為「海濱管理局」設定框架。
立法會昨日辯論「完善全港各區海濱規劃及管理」動議，提出動議的建築、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劉秀成促請政府參考海外經驗，制訂全面海濱發展政策，並成立法定機構，以及透過公私營合作，為市民提供所需的社區設施。工聯會王國興提出修訂，促請政府利用海濱舉辦旅遊、康樂及節慶活動，他又批評政府多年來都未能打通各區的海濱公園或長廊，令市民未能享用海濱資源。
立法會最後通過動議，要求政府完善全港各區海濱規劃管理，並成立法定機構統籌。林鄭月娥表示，海濱設施涉及不同政府部門權責，加上部分私人項目與環境不協調，因此現時由非執行的海濱事務委員會統籌工作，並由政府高層督導。
林鄭月娥稱，要由政府管理好海濱資產，有一定困難，傾向支持成立法定機構，透過使命、規劃及獨立的財政，為本港海濱引入人流及生氣，將沿岸的古舊建設及建築視為資產，以做好海濱管理。她續稱，發展局已啟動探討成立法定機構的工作，未來一年將會與海濱事務委員會商討，以及進行公眾諮詢，希望能在餘下任期，為「海濱管理局」奠下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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